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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岳阳市烟草专卖局 
行政处罚决定书 
岳烟处[2018]第 13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因违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一年内被烟草专卖局处

罚两次以上 

被处罚人：胡刚 性别：男   年龄：32岁   职业：个体工商户 

证件类型及号码：****** 

居民身份证住址：****** 

经营地址：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东路锦绣华城 3、

103、104号 

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号码：430601170143 

联系电话：****** 

2018 年 9 月 25 日 10 时 10 分，我局专卖执法人员依法

对本辖区卷烟零售户胡刚进行日常监管，发现当事人胡刚

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号：430601170143，发证机关：湖南

省岳阳市烟草专卖局），2017 年 11 月 9 日因销售无标识外国

卷烟、出口倒流国产卷烟，2018 年 5 月 16 日因未在当地烟

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违法行为被岳阳市烟草专卖局立案

调查，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、2018 年 7 月 9 日被给予

行政处罚，具体文书见（岳烟处[2017]第 102号、岳烟处[2018]

第 76 号）。 

2018 年 9 月 25 日我局领导批准立案，经过调查，核实

当事人胡刚因销售无标识外国卷烟、出口倒流国产卷烟，未

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违法行为一年内被岳阳市

烟草专卖局给予了两次行政处罚。 

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、复制提取当事人胡刚的居民身份

证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（副本）、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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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门店照片等证据为证。 

当事人行为符合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

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属于因违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一年

内被烟草专卖局处罚两次以上的情形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

办法》第四十四条第（三）规定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

下处罚： 

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，被处罚人如对本

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60 内向湖南省烟草专卖局（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南路一

段 628号）或岳阳市人民政府（地址：岳阳市金鹗中路 235

号）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直

接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（地址：岳阳市巴陵东路 321

号）起诉。被处罚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

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 

 

湖南省岳阳市烟草专卖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0月 8日 


